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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/女士:
 
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，今次諮詢只包括【戲仿】作品的刑事責任的豁
免但對於【戲仿】的定義仍未清晰，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
者。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，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。今天，版權保
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，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，特別是那些版
權商家、版權收費組織，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、財力、權力、勢利上的各種優勢，對
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，不斷地滋擾、侵犯、搶佔、剝削、強奪、蹂躪、強暴。因此，
除了針對侵權外，監管版權收費組織，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。可是當局對此
問題一直交白卷，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，使民間的使用者（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、
博客(blogger)、播客(podcaster)等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，被逼面對極不公平、極不
合理的版稅徵收。我支持「UGC方案」，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
測」。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，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。
眾所周知，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，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，
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，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。這些意見並
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。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，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
嗎？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法，而且足足一年，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
戰下，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，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的言論，並沒
有足夠的事實理據，去支持它站住腳。

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，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，不能閉門造
車。採納民間建議，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。我反對第1,2個方案，粗暴強暴了
《基本法》第27 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障。例如把侵權定義由「分發
（distribution）」擴張至「傳播（communication）」，或以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、
「潛在市場」等毫不實在、子虛烏有、無法客觀說出界線，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，
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墮法網之憂。民間的二次創作
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，對二次創作也輸打贏要，強調其所謂經濟「傷
害」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。復加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「貶損
處理」，連「嚴肅變詼諧」都有罪，直接把規管的黑手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。政府三
個方案漏洞百出，我們有更好選擇嗎？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
異，若單純豁免某些表達方式，必定有漏網之魚。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



不獲豁免，不但將會非常擾民，更對法庭造成壓力。要應付這樣的情況，由使用者使
用目的的方向進行豁免，可謂唯一的出路。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
生內容，正切合市民所需，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。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
守，畢竟國際上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這可說是民間為
大局着想，而作務實可行之建議。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，無可再退。若連
這樣微小的需求也被漠視，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，政府請不要再宣傳
甚麼鼓勵創意的鬼話了。
 
江淑蕙


